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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害名模遭“人肉搜索”
徐倩在丽江离奇遇害案见报后，28日，被

新华、新浪、网易、猫扑等数百家境内外网站
及平面媒体转载，数万网友参与纪念和讨论，
有人立即在网站上建立了“徐倩纪念馆”，更
有人发动“人肉搜索”，贴出了上千张徐倩生
前的写真照片，这些照片，大多数很清纯，很
时尚，也有不少比较暴露，显得很狂野。徐倩
生前参加“世界旅游小姐”大赛时的几个视
频，也出现在了网上。

据《生活新报》

“自杀”了两天也没能死成的魏磊，于 11
月 6日下午，选择了向丽江警方自首。他急
切地说，身上有很多伤，随即便被送进了医
院。他所供述的徐倩两次和他发生性关系
后又“相约自杀”以及其中的诸多细节，令
办案人员感到匪夷所思。但这个谜最终没
能解开。

对于魏磊的说法，徐倩的家人更是表示强
烈的质疑和愤慨：“一个是超级模特、T台冉冉
升起的红星，事业如日中天；另一个却是无所
作为的待业青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

案发后，徐倩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个残酷
的事实。他们委托律师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请求判决被告人承担183万余元的经济和
精神损失费。检察机关在提起故意杀人罪的
指控时，由于实在查不出被告人魏磊杀人的
合理动机，只有根据被告自己的供述，指称其
确实是在与徐倩发生性关系之后，觉得活着
没意思，便相约自杀。之后，其自杀未遂。

魏磊为自己辩解时，还表示自己是初犯，
并且系主动投案自首，更重要的是，他愿意积
极承担被害人的赔偿，因此，请求从轻处罚。
经过与被害人家属多番协商，双方达成了40万
元经济赔偿的协议。12月19日，法院就刑事部
分单独作出一审判决，检察机关的指控得到确
认，并认为被告人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据
此，宣判被告构成故意杀人罪，处以死刑，缓期
两年执行。被告人魏磊已经提出了上诉。

被害人档案

徐倩，女，职业模特，1985
年1月25日生于山东枣庄市，
2007 年 11 月 5 日被害于云南
丽江。

身高 180 厘米，体重 52 公
斤，爱好音乐、舞蹈、篮球。毕
业于青岛艺术学校丽人模特
艺校服装表演专业。

职业成绩：2004 年，上海
Spuer Model超级模特大赛周
冠军；2004 年，第十一届世界
旅游小姐大赛中国区决赛总
冠军，同时获最佳才艺奖、最
佳人气奖、最受媒体关注奖，
同年，被评为该项赛事世界
总决赛“十佳模特”；2007 年，
中国(青岛)国际时装周最佳
模特。

和待业青年激情过后，超模死在床上
一位曾多次在国内及国际大赛中夺魁的超级模特，受聘从山东来到云南丽江，原本是为了帮雇主拍些民族服饰照片，结果竟就此香消玉碎在了丽江，凶手正是承

诺此行结束后，将支付7000元酬劳的雇主。已经查明的情况显示，死前，二人曾发生过两次性关系。根据凶手的供述，在接连两轮的激情过后，他们陡生厌世之感，立
即“相约自杀”，而他的所作所为，竟是为了帮对方自杀。之后，多次自杀未果的他向当地警方投案自首。12月19日，法院就刑事部分单独作出一审判决，宣判被告构
成故意杀人罪，处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告人魏磊认为量刑太重，已经提出了上诉。据悉，被告和受害者家属此前达成了40万元的民事赔偿协议。

2007年11月3日晚，在丽江，从青岛来的两
个年轻人一块入住丽王大酒店1301号标间（用
徐倩的身份证登记）：男的是 35 岁的青岛人魏
磊，待业；女的是职业模特，叫徐倩。魏磊打算
在青岛开一家民族服饰店，经朋友介绍邀请徐
倩来丽江做模特拍些少数民族服饰照片，用作
新店开张时的宣传和装饰，报酬是7000元。

魏磊说，他们约好次日去爬玉龙雪山，因为
很累，便各自在一张床上睡了。11月4日，他们
一大早就去了玉龙雪山，黄昏时分才返回酒店，
据说玩得非常开心。魏磊和徐倩又去买了一些
水果，还有一把不锈钢水果刀。

当晚，丽王大酒店1301号房间中究竟发生
了一些什么，已经注定成为了难以破解的谜。
唯一确定的是模特徐倩的“非正常死亡”。根据
魏磊供述：他们各自洗完澡后，便分坐在两张床
上，看电视、吃水果、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了
关于性的话题，而且，两人“都没有什么不好意
思的”。接下来，“我爬到她床上去，她没有说什
么，我把她的被子掀开，见她的睡衣里面没穿内
衣，下面穿了一条带花纹的内裤。我就和她发
生了性关系。”

之后，魏继续和徐聊天。大约 20 分钟后，
他和徐发生了第二次性关系。魏磊称，在这两
番激情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床上躺着，继续和徐
倩聊天，一直聊到大约凌晨三四点，这次，他们
谈起了各自的生活。“我们都觉得活着没有意
思，之后，就提出了一起死的问题。当时是谁先
提出来的，我记不得了。她说，要么你先死，要
么我先死。我说我先死，但她说她下不了手，就
说‘我先死’。”

“我就过去，坐在她的床边，用双手掐她的
脖子，她没有反抗，也没有叫……我又骑在她身
上掐她的脖子，一直掐到她不动。我问自己：她
真的死了吗？接着我拿她睡衣上的带子，拴在
脖子上，我的手在抖，有没有用力拉不记得了。
之后，我见她嘴巴张开了，很害怕，就拿来一个
枕头，盖住她的脸……”

从 4日到 5日，魏磊称自己多次自杀未遂。
期间，他把两人买的普洱茶、他的数码相机、银
行卡、身份证打包寄回老家，里面夹藏了一些现
金，还有一份“遗书”：“爸爸妈妈，我永远爱你
们。我跟徐倩走了，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请
原谅。”落款是“不孝的儿子”。

6日清晨7点多，魏磊拿出徐倩的身份证到
总台续一天的房费，但工作人员要求他用自己
的，双方为此吵了一架。回房间一直挨到下午
3点多，座机突然响了，对方自称是徐倩的男友
李金昱，追问女友下落。魏磊说徐已经坐一点
多的飞机自己回青岛了。接完这个电话，他惊
慌地搜出徐倩的手机，把卡取出来，丢进马桶里
冲走，“否则，公安机关很容易找到我。”

李金昱说，女友来丽江之前征求他的意见，
他表示同意。11月4日深夜，他们通了最后一次
话，女友的手机便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模特女友
经常在外出差，这点在李金昱看来，原本已经习以
为常。而且，这次出事前，他还曾接到过女友“报
平安”的电话，“她说魏磊对她很好，认了她作妹
妹，还请她吃饭。”关于两人关系的“好”，魏磊也曾
向警方提供过这样一个说法：到丽江后，他和徐倩
结为了“兄妹”，徐不但表示约定的7000元酬金都
不要了，去玉龙雪山玩的包车费用也是她支付

的。李金昱比徐小一岁，仅有初中文化，其父亲经
营着一家公司，他在父亲的公司工作。李证实，他
们已经交往一年多，并长期在他家同居。

焦急的李金昱决定采取行动。11月6日下
午两点，他用女友的密码，上网调出了徐倩手机
的通话记录。其中有一个经查是丽江地区的号
码，引起了他的注意，拨过去，是一个驾驶员。
对方说，有两个青岛的客人，前天包她的车去玉
龙雪山玩过，这两个青岛人住在丽王大酒店。
他通过114查询，立即打到酒店总台，询问是否
有一个叫魏磊的客人来开过房，得到了否定的
答案。意识到很可能出问题了，李金昱马上请
青岛的一个公安朋友帮忙，终于查出丽王大酒
店的1301房，是以女友的名义开的。电信部门
的系统记录显示，为落实女友的行踪和安危，当
天，远在青岛的李至少拨打了酒店总台和房间
电话近30次之多。这些电话，让作案后的魏磊
渐渐被逼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家人：两人身份悬殊，怎
么可能相约自杀


